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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 

 

1、两个规划文本和说明书应

该分开体现。 
已采纳 详见文本 

2、补充场地东西、南北等方向

的现状地形剖面图。 
已采纳 详见文本剖面图 

3、调整障碍物登记表测量方

式。 
已采纳 详见表一 

4、规划中应考虑未来 20-30 年

期间内构、建筑物等对站点的

影响。 

已采纳 详见表一 

5、气象站规划核心保护区内

影响到的地块需列出。 
已采纳 详见小结三 

6、《一般保护范围控制图》将

日出日落和风来向的控制范

围分开表示。 

已采纳 详见附图七和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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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说明书 

第一章 现状背景概况 

一、区域地理 

莆田市地处北纬 24°59′-25°46′、东经 118°27′-119°56′，位于福

建省东部沿海中部地区。辖 1县 4区 2个管委会，分别为仙游县和荔城区、城

厢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东临台湾海峡，西接泉州市的德化县和福州市的永泰县，南连泉州

市，北邻福州福清市。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横剖面呈马鞍状，背倚戴云

山脉，面对台湾海峡，西北部多为中低山，海拔 500～1800 米，中部为低山与

丘陵，平原与盆谷错综其间，地势较平坦，有兴化平原。市域内水系发达，均

为外流河，除九溪、粗溪流经永泰、龙江溪流经福清出海外，均发源于境内，

出海于市域内港湾，溪流干流总长 329.8 公里。集雨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77 条，水资源总量 35 亿立方米。海岸线东起兴化湾江口镇，西至湄洲湾枫慈

溪，拥有湄洲湾、平海湾和兴化湾三段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 336 公里，岛

屿海岸线 107 公里。 

二、气候概况 

莆田市位于福建沿海中部，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季盛行偏北风，

夏季盛行偏南风，日照充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多雨湿润。春季冷暖空气

交汇，阴雨连绵；夏长而暑短，风雨常遇；秋季天高云淡，气温适中；冬短而

暖和，冰雪少见。 

年平均气温 21.1℃，历史极端最低气温-2.3℃(1963 年 1 月 27 日)，历史

极端最高气温 39.4℃（1962 年 8 月 9 日）。雨量充沛，时空分布不均，年平均

降雨量 1551.6mm，年最大降水量 2603.2mm（2016 年），年最少降水量 941.8mm

（1977 年）,降水主要集中在前汛期和台风季。年平均日照时数 1854.9 小时。

主要气象灾害为台风、干旱、暴雨、寒害等。 

三、台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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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区站号 58946，始建于 1959 年 10 月 1 日，原址位

于经度 119º00′E，纬度 25º26′N 的郊外，曾迁站 2次，现站址位于福建省莆

田市城厢区北磨棋山，经度 119°00′05″E，纬度 25°16′38″N，海拔 81.3

米，地面观测场地占地面积 320 平方米（16 米×20 米），呈长方形。观测场地

表为沙壤土，地中 1 米以下是花岗岩地质，植被良好。 

四、台站业务 

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目前担负国家地面气象观测、GNSS/MET 水汽站探测

等任务，为莆田、福建乃至全国的天气预报和服务提供基本气象观测资料及国

防安全提供气象保障。地面气象观测人工记录开始于 1959 年 10 月 1 日，自动

气象站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业务运行。 

五、台站探测环境现状 

目前，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多为民居、学校及公共服务区，根据《气

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分析台站探测环境现状：在观测场 500 米范

围内无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在观测场 200 米范围内无铁路，100 米内无

水塘等大型水体。西面的筱塘北路距观测站的最近距离约 170 米。观测场 50 米

范围内的东、南方向有高度超过 1米的建筑物干扰源，周边 2000 米范围内东北

至东南和西北至偏北方位有仰角超过 5.71°的建筑物，其中东偏南方向的风景

亭障碍物最高仰角达 10.8°（见下图）。 

观测场四周 2000 米范围内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详见表一。 

观测场四周 500 米范围内干扰源体详见表二。 

图一 观测站四周 0-360 度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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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观测站四周 0-360 度障碍物遮挡仰角图 

表一 地面观测场四周 2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登记表 

 

 

 

观测场四周 2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登记表   

序 

号 

障碍物名

称 

观测场感应器距地高处 围栏地面处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隶

属 

单

位 

建成(或超

标)时间 

所在方位

（°） 
视宽角 

（°） 

最高点 
与观测

场距离 

（米） 

仰角

（°） 

距

高

比 开始 终止 
方位角

（°） 

仰角

（°） 

距离

（米） 

1 建筑群 1 0.0 41.9 41.9 0.0 8.3 41.2 28.3 14.8 3.8 × 
外

部 
不详 

2 
气象局办

公楼 
41.9 62.1 20.2 44.9 7.7 49.3 31.2 14.6 3.8 × 

内

部 
1999.10.01 

3 植物 1 62.1 81.6 19.5 78.4 6.7 44.3 30.6 12.3 4.6 × 
外

部 
不详 

4 植物 2 92.5 99.3 6.8 96.4 4.0 41.3 28.4 8.8 6.5 × 
外

部 
不详 

5 风景亭 107.6 128.8 21.2 113.5 10.6 41.0 24.7 20.1 2.7 × 
外

部 
1993.01.01 

6 植物 3 128.8 140.5 11.7 130.4 6.1 26.7 9.0 25.6 2.1 × 
外

部 
不详 

7 移动基站 241.5 242.2 0.7 241.7 5.3 160.6 143.1 6.5 8.8   
外

部 
不详 

8 
凤凰山山

体 1 
245.4 308.5 63.1 299.8 8.1 2000.0 1963.0 8.2 6.9 × 

外

部 
不详 

9 
凤达雅景

豪园 
308.5 320.3 11.8 320.2 7.8 207.0 187.5 9.0 6.3 × 

外

部 
2010.04.01 

10 
凤凰山山

体 2 
320.3 322.7 2.4 321.7 7.4 2000.0 1965.8 7.5 7.6 × 

外

部 
不详 

11 建筑群 2 322.7 360.0 37.3 340.5 9.9 257.6 237.9 10.9 5.2 × 
外

部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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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观测场四周 500 米范围内铁路，公路，水体及干扰源体登记表 

序 

号 
名  称 类  型 

到观测场围栏

最近直线距离 

（米） 

是否 

符合 

要求 

所在方位 

（°） 

建成 

（或出

现） 

时间 

1 

观测场四周

规定范围内

有无高度＞

1米建(构)

筑物或植物 

建筑物 24.7 × 东 不详 

   南  

   西  

建筑物 31.2  北 不详 

2 筱塘北路 公路 170.0  270.0 不详 

3 移动基站 
电磁辐

射 
149.9 × 241.7 不详 

图三 观测站东西剖面图 

 

 

图四 观测站南北剖面图 

 

 

第二章 相关规划 

一、《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概要 

1、城市性质与城市职能 

（1）城市性质 

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福建省域副中心城市，福州都市圈重点功能集聚中心、

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2）城市职能 

莆田是世界级滨海文旅度假目的地、福建省文化对外交往枢纽、全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全国工艺美术产业基地、粤闽浙滨海先进制造业基地。 

（3）规划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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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 年-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

远景展望到 2050 年。 

2、城市规划区范围 

规划范围为莆田市全域范围，总面积 7800.68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

4128.95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3671.73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范围包括镇海、凤凰

山、拱辰、霞林、龙桥、涵东、涵西 7 个街道，以及华亭、笏石、黄石、新度、

西天尾、白塘、三江口、国欢、梧塘、江口、东埔、山亭、湄洲 13 个镇。 

3、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 

依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遵循优先保障粮食安全、满足生态用途、

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结构为顺序，统筹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调整。 

保障农林用地 

落实省下发的耕地保护目标，2035 年，耕地保有量达到 462.24 平方公里

（69.34 万亩），占莆田市陆域国土总面积的 11.20%；园地 401.12 平方公里，

占陆域国土总面积的 9.71%；林地保有量 1934.10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46.84%。 

稳定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 

至 2035 年，确保湿地与陆地水域面积不减少，湿地面积不低于 204.58 平方

公里，陆地水域面积不低于 181.79 平方公里；其他土地 47.56 平方公里。 

集约建设用地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推进建设用地

由“增量扩张”向“增存并举”转型。城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区域基础

设施以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待省级下达建设用地等约束性指标后，合理确定各

县区指标分解方案。 

4、塑造“一心一带、四区九片”的风貌特色格局 

一心，即生态绿心 

是展示莆田南北洋平原农耕文化、宗族文化、水利文化的重要片区，以“荔

林水乡”为核心风貌意向。 

一带，即木兰溪十里风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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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展示莆田水生态治理成果，前年治水文化的文化廊道，也是激发城市活力、

服务市民生活的休闲文旅廊道。 

四区，分别是滨海风貌片区、老城风貌片区、新城风貌片区、临港风貌片区 

滨海风貌片区以涵江城区及涵江滨海地区为主体，以“现代化滨海城市”为

核心风貌意向；老城风貌片区主要包括荔城、城厢两区的建成区，以“多元化、

烟火气”为核心风貌意向；新城风貌片区主要包括高铁新城及秀屿城区，是莆田

现代化城市风貌的主要展示区域；临港片区主要包括北岸、秀屿港、东吴港和湄

洲岛，是莆田“港口城市”特色的展示片区。 

九片，即中心城区九个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风貌片区 

分别是：生态绿心风貌片、木兰陂水利遗产风貌片、壶公山特色景观风貌片、

木兰溪十里风光带风貌片、宋城历史风貌片、萝苜田历史风貌片、湄洲岛祖庙风

貌片、妈祖城滨海城镇风貌片、平海镇滨海渔村风貌片。 

二、《莆田市文献分区单元文献北基本单元（350302-05-BCD）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概要 

1、规划原则 

（1）、区域协调原则：宏观把握文献北基本单元与周边区域总体协调与衔

接的关系，在空间形态上与城区整体融合，在用地布局上优势互补，实现更新整

体效益最优化。 

（2）、高效集约原则：既要集约使用各类土地，又要实现均衡服务，满足

拆迁安置和市场开发的需求。 

（3）、保障一体的原则：通过更新改造健全公共管理和服务设施，提升各

类保障水平，加快建立完善的住房、医疗、就学、养老、生活保障等体系，促进

公共服务均等化。 

（4）、切实可行的原则：强调地块开发的可操作性，管理控制的落地性和

准确性，为规划管理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管理依据。 

2、规划范围 

文献北基本单元（350302-05-B/C/D）规划范围北至梅园西路、南至文献西

路、东至胜利北街、西至荔城大道，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76.85 公顷。 

3、基本单元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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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功能控制：依据分区单元主导功能，按照基本单元所承担的街

道社区级及以上使用功能，或用地规模占主导地位的使用功能确定各基本单元主

导用地性质。主导用地性质表述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中的用地类别名称。 

（2）、“五线”控制：进一步明确红线、黄线、蓝线、绿线、紫线的线位、

规模、指标、界线和点位等控制要求。 

（3）、“三大设施”控制：进一步明确城市各级“三大设施”及社区服务

设施的数量、规模、使用性质、位置、边界，提出控制要求。 

（4）、容量及开发强度控制：确定基本单元的总用地面积、居住人口规模、

净用地面积、各类建筑总量及各类用地平均净容积率等控制指标。以通则的方式，

明确基本单元内各类用地绿地率、建筑密度上（下）限、建筑高度指引及停车泊

位、建筑退界、出入口方位等控制要求，作为确定地块控制指标的依据。 

4、功能定位与发展规模 

功能定位 

总体定位：文献·缤纷街市下磨·绿洲家园 

功能定位：塑造多样文化空间、营造宜居生活环境的都市复合功能组团。 

用地规模 

规划总用地面积 76.85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73.47 公顷、非建设用地面积

3.38 公顷。 

建设规模 

规划建筑总量 162.70 万平方米，其中文献北片区西侧基本单元（350302-

05-B）规划建筑总量 73.29 万平方米；文献北片区东北侧基本单元（350302-05-

C）规划建筑总量 30.76 万平方米；文献北片区东南侧基本单元（350302-05-D）

规划建筑总量 58.65 万平方米。 

人口规模 

规划人口规模为 2.5 万人，其中文献北片区西侧基本单元（350302-05-B）

规划人口规模 1.1 万人；文献北片区东北侧基本单元（350302-05-C）规划人口

规模 0.54 万人；文献北片区东南侧基本单元（350302-05-D）规划人口规模 0.86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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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结构 

规划构建“两心、一带、多组团”的空间格局。 

（1）、两心：依托文献北公园和雷山公园构成规划两个景观核心。 

（2）、一带：依托下磨溪塑造的下磨溪滨水景观带。 

（3）、多组团：包括现代居住组团、亲水居住组团、商务办公组团、公共

配套组团以及特色商住组团。 

公用设施用地规划 

公用设施用地包括环境设施用地，为下磨四合一环卫设施，总面积 0.03 公

顷，占比 0.04%。 

绿地与广场用地规划 

绿地与广场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广场用地，总面积 7.64 公顷，

占规划总用地的 9.95%。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规划面积 4.90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6.38%，包括文献北公园、

雷山公园和街旁绿地等。 

土地使用规划控制 

（1）、规划共分 3 个基本单元，在进行成片开发时，地块用地界线及地块

内部道路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需要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做出适当规划调整申请

及核准，但其规模必须符合规划地块指标控制中所提出的指标总量控制要求。 

（2）、在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土地的使用必须符合地块指标表的各项规

定。为保障土地利用的灵活性，地块土地使用形式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可以在土地使用性质兼容性许可的范围内按有关规定进行变更。 

（3）、规划留白用地总面积 6.39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8.31%。本次规划

针对规划区内留白用地进行总量控制。规划各留白用地计容建筑总量和规划人口

总量可在各留白用地块内部进行平衡，但不允许突破总量。本次规划各留白用地

内需统筹配建一所 9 班幼儿园。本次规划结合意向方案下达各留白用地块的建筑

限高、计容建筑面积和人口规模三项指引性指标，允许后期通过单独编制地块控

规在保证不突破总量的前提下明确各地块的详细指标内容。 



 

- 14 - 

 

三、《莆田市中心城区西分区单元（350302-04）控制性详细规划》

概要 

一、规划目标 

针对中心城区西分区自身的区位特点、功能特点、发展方向及生态本底，结

合上位及相关规划的指引，规划从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出发，制定分析目标。 

1、分项目标一：愿景导向，强化发展优势 

（1）塑造城市行政办公与公共服务中心； 

（2）构建通达便捷的支路网体系； 

（3）健全公共公用服务设施配套； 

（4）树立老城渐进式更新的典范； 

（5）营造绿色、宜居的城市环境。 

2、分项目标二：问题导向，解决制约因素 

（1）疏解老城交通压力； 

（2）缓解人口及服务压力； 

（3）解决城中村及老旧社区改造问题； 

（4）丰富城市公共活动形式及空间。 

二、功能定位 

规划通过对主城发展趋势和片区存量资源挖潜的综合研判，确定中心城区西

分区功能定位为：以居住为主导，融合行政办公、商业服务、公共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功能组团。 

三、规划规模 

本次规划总用地规模为 352.04 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345.72 公

顷、非建设用地面积 6.32 公顷。 

规划范围 

中心城区西分区单元（350302-04）规划范围北至东圳西路，南至梅园西路，

东至胜利北街，西至天马山，规划总用地面积 3.52 平方公里。 

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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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存量类型划分为整体更新、改造利用、保留整治和规划新建四个类型，

更新及新建建筑总面积 16.7 万平方米；改造利用建筑总面积 29.4 万平方米；保

留整治建筑总面积 434.6 万平方米。 

规划区内建筑量的增长要适应人口、环境、城市设施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城市总体空间结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城市承载力条件等综合确定城市

密度与地块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本次规划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规划区的建

筑总量进行合理推测，采用环境标准导向、人口-居住建筑模式和人口-公共设施

模式进行测算，以不降低本区的环境质量为前提，控制 2.3 的容积率水平，即建

筑总量控制在 480.7 万平方米。综述所述，本次规划建筑总量控制在 480.7 万平

方米。 

人口规模 

针对老城控规、存量型规划的特质，本次规划调整了传统控规对人口规模预

测的思路，由“目标规模预测”向“资源环境限定”转变。 

（1）相关指引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总量：4.7 万人。 

（2）规划控制本次规划对人口总量的控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现状人

口；二是规划更新居住建筑所承载的人口；三是在建居住建筑所承载的人口。 

①现状人口依据现状人口统计，2020 年底规划区内人口为 3.4 万人（不含

凤凰凤达城、碧桂园铂玥府、京都壹品）。 

②规划更新居住建筑所承载的人口依据现状存量类型的划分，更新后居住建

筑总量合计新增 2.6 万平方米，按人均住房面积 46 平方米/人（数据来源《莆田

市“十三五”城镇住房发展专项规划》），则拆除的居住建筑可承载 0.54 万人，

更新后地块居住建筑可承载 0.60 万人，合计人口新增约 0.06 万人。 

③在建居住建筑所承载的人口目前规划区内凤凰凤达城（1058 户）、碧桂园

铂玥府（900 户）、京都壹品（1785 户）（商住）三个小区未交房或部分交房，

按户均 3.5 人计算，则三个小区将增加 1.3 万人。综上所述，规划区人口总量为

规划保留居住建筑和规划新建居住建筑所承载的人口总量，即 3.4+0.1+1.3=4.8

万人。 

 

建筑高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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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划分 6个高度控制区间。 

1、超高层区（H＞100m）：城市地标，主要为三迪希尔顿酒店地块；； 

2、高层区（60m＜H≤100m）：主要为兴安名城、融侨铂玥府、风达凤凰城

周边区域，以居住、商业、商务办公等用地性质为主； 

3、中高层区（36m＜H≤60m）：主要为广电大厦及中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4、小高层区（18m＜H≤36m）：主要为小高层居住小区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5、多层区（12m＜H≤18m）：主要为历史城区更新区域（梅山街北侧区域）

以及公共服务配套； 

6、低层区（H≤12m）：主要为历史城区更新区域（梅山街南侧区域）以及

天马山沿山居住小区。 

四、规划结构 

规划构建“一核、三轴、四区”的空间格局。 

1、一核：依托行政服务中心、市政广场和三迪希尔顿酒店形成的公共服务

核心。 

2、三轴：依托东园西路打造城市空间发展轴，对接东西向城市功能组团；

依托荔城中大道打造区域发展轴，对接南北向城市功能组团；依托学园中街打造

城市内部发展轴，对接南北向城市功能组团。 

3、四区：划分 4 个以居住为主导的功能片区，包括北磨居住片区、东圳滨

水居住片区、龙桥居住片区、兴安居住片区。 

五、用地布局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包括供应设施用地、环境设施用地和安全设施用地，总面积

1.08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0.31%。 

（1）供应设施用地 

供应设施用地规划面积 0.44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0.12%，包括 110KV 城

西变和龙桥派出所移动基站。 

（2）环境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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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施用地规划面积 0.32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0.09%，为 1 处四合一

环卫设施。 

（3）安全设施用地 

安全设施用地规划面积 0.32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0.09%，为城厢区消防

大队。 

绿地与广场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广场用地，总面积 62.21 公顷，

占规划总用地的 17.67%。 

（1）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规划面积 47.93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13.61%，包括延寿公园、

东岩山遗址公园、学院后山公园、东圳水渠滨水公园、下磨溪滨水公园等。 

（2）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规划面积 8.23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2.34%，包括城市主次干道

和部分公用设施的防护绿带。 

（3）广场用地 

广场用地规划面积 6.05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1.72%，包括市政广场、市

政府南广场和各社区公共活动广场等。 

留白用地 

留白用地规划面积 9.51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2.70%，包括现状市委党校、

诗山片区、下斜片区、市政府东南侧，作为主城区未来发展需要增配公共服务等

各类设施的预留用地。 

四、小结 

本次规划位于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外，涉及到地块有凤达花园小区、世纪豪园

小区、莆田学院宿舍楼，未影响规划用地布局。符合《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莆田市文献分区单元文献北基本单元（350302-05-BCD）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莆田市中心城区西分区单元（350302-04）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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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本 

第一章 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及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法》为准绳，按照《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技术要求，依

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

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可连续性，为气象工作对防灾减灾和应对气

候变化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

划。 

二、规划目标 

以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指引，根据气象台站类别和承担的各类气象

探测任务，提出相应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结合气象台站周围地形特征、用地

情况，明确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明确气象站周边地区的建设管控要求，

实现对气象探测环境的有效保护，确保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实施，提高气象探

测成果的科学性，巩固国防事业，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三、主要原则 

1、以城市总体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原则，实现城市建设和气

象事业同步发展。 

2、以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为原则。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4、经济合理的原则。 

四、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订）》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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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5、《福建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173

号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7、《福建省气象条例》 

8、《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气象局、住

建厅、国土厅联合下发） 

9、《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0、《莆田市文献分区单元文献北基本单元（350302-05-BCD）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 

11、《莆田市中心城区西分区单元（350302-04）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二章 规划内容 

一、规划年限及范围 

（一）规划年限 

依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本次规划年限：2024-2054 年。国

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应充分

考虑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二）规划范围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按照国家基本气象站的保护标准

确定规划范围，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按照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1000 米

的范围为障碍物控制区范围；观测场最多方向（东北风）的上风向 90°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2000m 范围内，为气象站周边限制规划区范围。 

（三）规划目的 

1、为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有效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依法提供科学的管理依

据； 

2、使规划范围内符合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标准； 

3、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符合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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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天气预报、气象信息、气候分析、气象服务以及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

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5、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的气象保障，有利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控制要求 

以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本体直线边缘上的点垂直向外延伸，顶点处

90°扇形延伸 1000 米，组合所形成的近似圆形区域为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外以东北方向 90°范围内半径 1000-5000 米、其他方向半径 1000-2000 米范围

内作为一般保护区。 

（一）核心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三线位置。 

三线：本体界线、建设保护范围界线、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1、本体界线 

（1）界线划定 

以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本体 16 米×20 米范围； 

（2）主要控制 

在对气象观测场本体进行现场实地踏勘后，协同气象局在地形图上进行确定。 

①确定气象观测场位置与范围 

②观测场本体界线范围内不得建设任何与探测无关的建、构筑物以及植物、

作物等。 

2、建设保护范围界线 

（1）界线划定 

根据相关规划确定保护范围界线，规划为观测场本体界线外移 50 米。 

（2）主要控制 

①禁止有危害观测场本体安全的钻探、爆破以及堆放危险物品等危害到观测

场安全的活动。 

②不再建与观测场无关的建筑物及构筑物。 

③不得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3、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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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线划定 

规划气象站探测环境建设控制地带为观测场围栏外移 50～1000 米空间范围

内。 

（2）主要控制 

①在保护范围内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A、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距离

1/10 的建筑物、构筑物； 

B、在观测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C、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D、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E、其他危害或者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②在观测场的日出（63.9°—116.1°）、日落（243.9°—296.1°）方位，

观测场围栏与四周障碍物的水平距离，为该障碍物高度的 10 倍以上或障碍物的

高度角≤5°，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观测场内仪器的感应面。 

③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建设各类建、构筑物的高度应满足

表三，具体情况见表四。 

（二）一般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范围内按照《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加以控制，详

见附图七。 

①一般保护区对气象观测站日出方位（63.9°-116.1°）和日落方位

（243.9°-296.1°）范围的建设控制，建设障碍物高度应满足表五。 

②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危及

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③观测场东北方向 90°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2000m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

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三）其他保护要求 

莆田国家基本气象站建设有 GNSS/MET 水汽站探测等设备，其探测环境保护

标准还应满足表六的要求。 

表三 气象观测场与四周障碍物及各种影响源体水平间距的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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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基本气象站 太阳辐射和日照等 

与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高度的10倍以上或障碍物遮

挡仰角≤5° 

在日出（ 63.9 °—

116.1 ° ） 、 日 落

（ 243.9 ° —

296.1°）方位≥障碍

物的 10 倍或障碍物

的高度角≤5°；四周

障碍物不得遮挡观测

场内仪器感的应面 

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干

扰源距离 

＞500 米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 米 

与水塘距离 ＞100 米 

与公路路基或种植高

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

作物距离 

＞50 米 

生态气象监测站（含农业气象站）、酸雨监测站参照执行 

注： 

1、障碍物：观测场 50 米以外范围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m以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作

物等物体。 

2、障碍物高度：障碍物最高点相对于观测场地面的高度。 

3、障碍物遮挡仰角：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

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夹角。 

4、影响源体：对气象探测可能产生影响的热源、电磁辐射、放射线辐射、废气废水等源

体。 

5、障碍物（或各种影响源体）与观测场之间的距离是指障碍物边缘与观测场围栏之间最近

的水平距离。 

6、“障碍物高度的倍数”是指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距离与障碍物最高点超出观测

场地面高度的比值。 

7、“大型水体距离”是指河海、水库、湖泊、池塘等水体的历史最高水位与观测场围栏的

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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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气象站观测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建、构筑物限高表 

（观测场海拔高度 81.3 米） 

表五 气象站观测场一般保护区及泛保护区范围建、构筑物限高表 

（观测场海拔高度 81.3 米） 

与观测场围栏的水平距离

（米） 

日出、日落方位范围内建、构筑

物限高 
其他方向建、构筑物限高 

 相对高度（米） 
海 拔 高 度

（米） 

相 对高度

（米） 

海 拔 高度

（米） 

1000—1500 87.4—131.1 168.7—212.4 —— —— 

1500—2000 131.1—174.8 212.4—256.1 —— —— 

2000— 174.8— 256.1— —— —— 

表六 GNSS/MET 水汽站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台站类型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GNSS/MET 水

汽站探测 

远离高大建筑、树、水体、河滩、易积水地带和电磁干扰区(微波站、

无线电发射台、高压线穿越地带等)，其距离不小于 200m。应有 5-

10°以上的地平高度角卫星通视条件。避开铁路、公路等易产生振动

的地点。 

 

 

 

 

 

与观测场围栏的水平

距离（米） 

建、构筑物限高 日出、日落范围内建、构筑物限

高 

相对高度

（米） 

（海拔高度）

（米） 

相对高度

（米） 

（海拔高度）

（米） 

50—100 5.0—10.0 86.3—91.3 4.37—8.74 85.47—89.84 

100—200 10.0—20.0 91.3—101.3 8.74—17.48 89.84—98.58 

200—300 20.0—30.0 101.3—111.3 17.48—26.22 98.58—107.32 

300—400 30.0—40.0 111.3—121.3 26.22—34.96 107.32—116.06 

400—500 40.0—50.0 121.3—131.3 34.96—43.70 116.06—124.8 

500—600 50.0—60.0 131.3—141.3 43.70—52.44 124.8—133.54 

600—700 60.0—70.0 141.3—151.3 52.44—61.18 133.54—142.28 

700—800 70.0—80.0 151.3—161.3 61.18—69.92 142.28—151.02 

800—900 80.0—90.0 161.3—171.3 69.92—78.66 151.02—159.76 

900—1000 90.0—100.0 171.3—181.3 78.66—87.40 159.76—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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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实施 

一、专项规划确定范围内的用地和建设项目须与本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

要求相协调，不得对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取气象探测信息造成影响。 

二、气象部门负责制订台站周边气象探测环境的控制标准，规划部门负责以

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划的具体标准规划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各类新建、扩

建、改建建设工程。由于新建探测设施而导致保护要求变化时，须及时报规划、

建设部门备案。 

三、对于专项规划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包括新建、

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如果有可能超过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规划部门在进

行审批时，应审查其是否已获得气象部门的书面同意。对于在核心保护区内的建

设项目，如果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规划部门予以规划，同时建设单位或

业主应将建设实施方案报气象部门备案。 

四、对于现状观测场四周 1000 米范围内干扰源体及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

气象主管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移除。 

五、本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经批准后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实施。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实施后，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改变。 

六、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日常巡查和监

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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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附图 

附图一 



 

- 26 - 

 

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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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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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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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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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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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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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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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规划

（2024—2054 年） 

（国家基本气象站） 

 

组织单位：福建省莆田市气象局 

编制单位：莆田市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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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 

1、两个规划文本和说明书应

该分开体现。 
已采纳 详见文本 

2、补充场地东西、南北等方向

的现状地形剖面图。 
已采纳 详见文本剖面图 

3、调整障碍物登记表测量方

式。 
已采纳 详见表一 

4、规划中应考虑未来 20-30 年

期间内构、建筑物等对站点的

影响。 

已采纳 详见表一 

5、气象站规划核心保护区内

影响到的地块需列出。 
已采纳 详见小结三 

6、《一般保护范围控制图》将

日出日落和风来向的控制范

围分开表示。 

已采纳 详见附图七和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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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说明书 

第一章 现状背景概况 

一、区域地理 

秀屿区隶属莆田市，地处北纬 25°05′-25°21′，东经 118°56′-119°

39′，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中部地区丘陵地带，东南临台湾海峡，西北与城厢区、

荔城区接壤。兴化湾、平海湾、湄洲湾三湾环绕，海拔高程为 0.0-398.4m，地貌

类型以丘陵、台地为主，相对高程较小，地面坡度大多较为平缓。但花岗岩类岩

石分布广泛，风化强烈，形成的残坡积层厚度大，沿海剥蚀残丘多，且结构松散。 

二、气候概况 

秀屿区位于莆田市东南沿海，地处北回归线北侧边缘，东濒海洋，属南亚热

带湿润气候区。温暖湿润，气候宜人，四季常绿，季风明显，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多为偏南风，日照充足。春季冷暖空气交馁，阴雨寡

照；夏长而暑短，风雨常遇；秋季天高云淡，气温宜人；冬短而和暖，不见冰雪。 

年平均气温 20.8℃，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12.4℃，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气

温 28.6℃，历史极端最低气温 0.2℃，历史极端最高气温 37.5℃。雨量充沛，时

空分布不均，年平均降雨量 1312.7mm,降水主要集中在前汛期和台风季。年平均

日照时数 2028.0 小时，最多的 7 月份月平均日照时数 259.6 小时，最少高气的

2月份月平均日照时数 110.1 小时。年平均风速 4.1m/s，9 月至翌年 5 月盛行东

北风，6-8 月多为偏南风。主要气象灾害为台风、暴雨、干旱、大风、雷电、大

雾、强对流等。 

 

三、台站状况 

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区站号 58938，原名称为秀屿国家气象观测站，始建

于1987年 10月 4日，现站址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魏厝村过山77号，

北纬 25°16′29″，东经 119°06′18″，海拔高度 65.3m，地面气象观测场地

占地面积 875 ㎡（25m×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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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站业务 

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目前承担国家地面气象观测、风廓线雷达、微波辐射

计、毫米波激光云雷达、GNSS/MET 水汽站探测等观测任务，为秀屿区、莆田、福

建乃至全国的天气预报和服务提供基本气象观测资料。地面观测记录开始于

1988 年 1 月 1 日，自动气象站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业务运行，2020 年 1

月 1 日迁入现址。 

五、台站探测环境现状 

本次规划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魏厝村过山 77 号，

观测场四周空旷平坦、气流通畅且满足自然光照。观测场东面是前蔡山，南面为

大片农田，西面为农田及村庄，再往西为荔港大道（即省道 S202），北面是大片

农田。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分析台站探测环境现状：在观

测场 500 米范围内无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在观测场 200 米范围内无铁

路；在观测场 100 米范围内有水塘，在距观测场距离最近的水塘约 73 米；在观

测场 50 米范围内无公路、无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南北向的荔港大

道距观测站的最近距离约 560 米；在观测场 30 米范围内有气象局内部业务楼、

围墙等障碍物。周边 1000 米范围内有仰角超过 5°的障碍物，其中方位 181.0°

的亭子最高仰角达 9.3°（见图一、图二）。 

观测场四周 2000 米范围内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详见表一。 

观测场四周 500 米范围内干扰源体详见表二。 

图一 观测站四周 0-360 度全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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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观测站四周 0-360 度障碍物遮挡仰角图 

 

 
表一 观测场四周 2000 米范围内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登记表 

序

号 

障

碍

物 

观测场中心感应器距地高处 观测场地面处 是

否

符

合

要

求 

隶

属

单

位 

建成（或超

标）时间 

起始

方位

(度) 

终止

方位

(度) 

视宽

角

(度) 

最高点 

与观测

场距离

（米） 

相对观

测场高

度

（米） 

仰角

(度) 

高距

比 

方位

(度) 

仰角

(度) 距离

（米） 

1 业

务

楼 

29.4 60.0 30.6 49.0 -

0.2 

29.4 15.9 1.4 5.1 0.09 × 内

部 

2016.12.31 

2 亭 179.0 185.2 6.2 181.0 6.9 77.8 63.6 10.4 9.3 0.16 × 外

部 

未知 

3 围

墙 

196.9 201.4 4.5 197.5 0.2 42.8 29.1 2.1 4.1 0.07 × 内

部 

2016.12.31 

 

表二 观测场四周 500 米范围内干扰源体及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登记表 

序

号 
类型 名称 

到观测场围栏

最近距离

（米） 

是否符合

要求 

所在方位

（°） 

建成（或出

现）时间 

1 

障碍

物 

50m 范围内高度＞

1米建(构)筑物或

植物 

构筑物（业务

楼） 
15.9 × 49.0 2016.12.31 

2 
构筑物（围

墙） 
29.1 × 197.5 2016.12.31 

3 

500m 范围内仰角

＞5°的建(构)筑

物或植物 

构筑物（亭） 63.6 × 181.0 不详 

4 干扰

源 

荔港大道 公路 560.0 √ 西 不详 

5 水塘 水体 73.0 × 西南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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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观测站东西剖面图 

 

 
图四 观测站南北剖面图 

 

第二章 相关规划 

一、《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概要 

1、城市性质与城市职能 

（1）城市性质 

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福建省域副中心城市，福州都市圈重点功能集聚中心、

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2）城市职能 

莆田是世界级滨海文旅度假目的地、福建省文化对外交往枢纽、全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全国工艺美术产业基地、粤闽浙滨海先进制造业基地。 

（3）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 年-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

远景展望到 2050 年。 

2、城市规划区范围 

规划范围为莆田市全域范围，总面积 7800.68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

4128.95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3671.73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范围包括镇海、凤凰

山、拱辰、霞林、龙桥、涵东、涵西 7 个街道，以及华亭、笏石、黄石、新度、

西天尾、白塘、三江口、国欢、梧塘、江口、东埔、山亭、湄洲 13 个镇。 

3、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 

依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遵循优先保障粮食安全、满足生态用途、

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结构为顺序，统筹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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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林用地 

落实省下发的耕地保护目标，2035 年，耕地保有量达到 462.24 平方公里

（69.34 万亩），占莆田市陆域国土总面积的 11.20%；园地 401.12 平方公里，

占陆域国土总面积的 9.71%；林地保有量 1934.10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46.84%。 

稳定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 

至 2035 年，确保湿地与陆地水域面积不减少，湿地面积不低于 204.58 平方

公里，陆地水域面积不低于 181.79 平方公里；其他土地 47.56 平方公里。 

集约建设用地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推进建设用地

由“增量扩张”向“增存并举”转型。城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区域基础

设施以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待省级下达建设用地等约束性指标后，合理确定各

县区指标分解方案。 

（3）兴化湾南岸产业发展区由北高片区、埭头片区和南日镇、平海镇构成，

重点发展临港产业、港口物流、能源基地，以及对台产业协作等职能。 

（4）北部生态旅游发展区包括常太、庄边、白沙、新县、萩芦和大洋等乡

镇，主要承担市域生态保育、旅游业和林业等职能。 

4、塑造“一心一带、四区九片”的风貌特色格局 

一心，即生态绿心，是展示莆田南北洋平原农耕文化、宗族文化、水利文化

的重要片区，以“荔林水乡”为核心风貌意向。 

一带，即木兰溪十里风光带，是展示莆田水生态治理成果，前年治水文化的

文化廊道，也是激发城市活力、服务市民生活的休闲文旅廊道。 

四区，分别是滨海风貌片区、老城风貌片区、新城风貌片区、临港风貌片区。

滨海风貌片区以涵江城区及涵江滨海地区为主体，以“现代化滨海城市”为核心

风貌意向；老城风貌片区主要包括荔城、城厢两区的建成区，以“多元化、烟火

气”为核心风貌意向；新城风貌片区主要包括高铁新城及秀屿城区，是莆田现代

化城市风貌的主要展示区域；临港片区主要包括北岸、秀屿港、东吴港和湄洲岛，

是莆田“港口城市”特色的展示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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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片，即中心城区九个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风貌片区，分别是：生态绿心风貌

片、木兰陂水利遗产风貌片、壶公山特色景观风貌片、木兰溪十里风光带风貌片、

宋城历史风貌片、萝苜田历史风貌片、湄洲岛祖庙风貌片、妈祖城滨海城镇风貌

片、平海镇滨海渔村风貌片。 

二、《秀屿木材加工区总体规划（修编）》概要 

1、规划目标 

立足于加工区现状特点以及产业聚集的综合考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

秀屿木材加工区建设成为集木材成品加工、精品加工、产品展销、经营贸易、服

务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延伸包括木工机械、五金配件、装饰品、纺织产品等与

木材关联的、产业布局合理、专业化合作水平高、功能配套齐全、生活生产环境

优美的环保型进出口木材加工区。 

2、规划区范围 

北侧以石城疏港路为界；东侧至规划的九龙路；西侧至现状荔港大道（新文

公路）；南面至规划蓄洪湖。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27.47 平方公里。在上述范围内

进行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执行本规划，同时要符合相关法律和规范。 

3、规划期限 

近期：2014 年-2020 年 

中期：2021 年-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5 年 

4、发展规模 

（1）人口规模:根据木材加工区的产业特征，就业需求和环境与资源容量，

确定加工区居住人口约 11.2 万人，其中远期村庄人口 2.3 万人，产业工人约 7.3

万人，就业相关人口规模 11.8 万人。 

（2）用地规模:木材加工区规划总用地为 27.47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

积为 23.62 平方公里。其中居住用地面积约为 338ha,占 14.31%;工业用地面积

1037ha,占 43.88%。 

5、规划区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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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布局呈“一轴三片多点”的结构格局。 

一轴：片区中部东西向的东方大道，串接着生产加工片区、产业服务区以及

生活居住区。 

三片：加工区从总体上划分即三个相对独立的的产业片区：木材片区、南港

片区和峤江片区，三个片区既相对独立又有联系。 

多点：即在各个片区内部设置了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便捷服务的片区服务中心，

配套有商业金融、文化、医疗、科研等设施用地。 

6、工业区区位 

该工业主要位于木材片区北部，是加工区目前主要建成区，已入驻企业约 102

家，占地约 329 公顷；华峰在建厂房位于南港片区内，目前已完成部份厂房的

建设。木材加工区的厂房以 1-2 层新建建筑为主，多采用钢架结构，跨度较大。

另外，用地内目前尚有一些盐业加工厂。 

三、小结 

本次规划位于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外，未影响规划路网的布局以及涉及到地块，

符合《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秀屿木材加工区总体规

划（修编）》的要求。 

 

 

 

 

 

 

 

 

 

 

 

 

 

 



 

- 44 - 

 

第二部分 文本 

第一章 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以“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及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为指导思想，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为准绳，按照《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的技术要求，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

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

性、比较性和可连续性，为气象工作对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准确的科学

依据，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特制定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规划。 

二、规划目标 

以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指引，根据气象台站类别和承担的各类气象探

测任务，提出相应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结合气象台站周围地形特征、用地情况，

明确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明确气象站周边地区的建设管控要求，实现对气

象探测环境的有效保护，确保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实施，提高气象探测成果的科

学性，巩固国防事业，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三、主要原则 

1、统筹规划、预防保护的原则，确保城市总体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

协调，实现城市建设和气象事业同步发展。 

2、分类规划、分级管理的原则，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及保护要求。 

3、兼顾当前与长远需求的原则，立足于当前发展需要以及未来的长远考虑，

应确保气象站站址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 

4、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的原则。 

四、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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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4、《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5、 《福建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173

号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7、《福建省气象条例》 

8、《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气象局、住

建厅、国土厅联合下发） 

9、《莆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0、《秀屿木材加工区总体规划（修编）》 

第二章 规划内容 

一、规划年限及范围 

（一）规划年限 

依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本次规划年限：2024-2054 年，国家

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变。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应充分考

虑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二）规划范围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

2014），按照国家基本气象站的保护标准确定规划范围，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按

照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 1000 米的范围为障碍物控制区范围；观测场最

多方向（东北风）的上风向 90°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2000m 范围内，为气象

站周边限制规划区范围。 

（三）规划目的 

1、为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有效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依法提供科学的管理依

据； 

2、使规划范围内符合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标准； 

3、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符合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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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天气预报、气象信息、气候分析、气象服务以及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

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5、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的气象保障，有利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控制要求 

以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本体直线边缘上的点垂直向外延伸，顶点处

90°扇形延伸 1000 米，组合所形成的近似圆形区域为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外以东北方向 90°范围内半径 1000-5000 米、其他方向半径 1000-2000 米范围

内作为一般保护区。 

（一）核心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三线位置。 

三线：本体界线、建设保护范围界线、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1、本体界线 

（1）界线划定 

以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本体 25m×35m 范围； 

（2）主要控制 

在对气象观测场本体进行现场实地踏勘后，协同气象局在地形图上进行确定。 

①确定气象观测场位置与范围； 

②观测场本体界线范围内不得建设任何与探测无关的建、构筑物以及植物、

作物等。 

2、建设保护范围界线 

（1）界线划定 

根据相关规划确定保护范围界线，规划为观测场本体界线外移 50 米。 

（2）主要控制 

①禁止有危害观测场本体安全的钻探、爆破以及堆放危险物品等危害到观测

场安全的活动。 

②不再建与观测场无关的建筑物及构筑物。 

③不得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3、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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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线划定 

规划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建设控制地带为观测场围栏外移 50-

1000 米空间范围内。 

（2）主要控制 

①在保护范围内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A、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距离

1/10 的建筑物、构筑物； 

B、在观测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 

C、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D、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E、其他危害或者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②在观测场的日出（63.9°-116.1°）、日落（243.9°-296.1°）方位，

观测场四周障碍物的遮挡仰角≤5°，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观测场内仪器的感应

面。 

③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建设各类建、构筑物的高度应满足

表三，具体情况见表四。 

（二）一般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范围内按照《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加以控制，详

见附图七。 

①一般保护区对气象观测站日出方位（63.9°-116.1°）和日落方位

（243.9°-296.1°）范围的建设控制，建设障碍物高度应满足表五。 

②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危及

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③观测场东北方向 90°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2000m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

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三）其他保护要求 

秀屿国家基本气象站建设有 GNSS/MET 水汽站探测、风廓线雷达等设备，其

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还应满足表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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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气象观测场围栏与四周障碍物及各种影响源体水平间距的控制标准 

 国家基本气象站 

与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高度的 10倍或障碍物遮挡仰角≤5° 

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内与

障碍物距离 

在日出（63.9°-116.1°）、日落（243.9°-

296.1°）方位，此方向内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的

高度角≤5°； 

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距离 
＞500 米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 米 

与大型水体距离 ＞100 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50米 

与高度超过 1米的树木和作

物距离 
＞50米 

注： 

1、障碍物：观测场 50 米以外范围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m以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作

物等物体。 

2、障碍物高度：障碍物最高点相对于观测场地面的高度。 

3、障碍物遮挡仰角：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

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夹角。 

4、影响源体：对气象探测可能产生影响的热源、电磁辐射、放射线辐射、废气废水等源

体。 

5、障碍物（或各种影响源体）与观测场之间的距离是指障碍物边缘与观测场围栏之间最近

的水平距离。 

6、“障碍物高度的倍数”是指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距离与障碍物最高点超出观测

场地面高度的比值。 

7、“大型水体距离”是指河海、水库、湖泊、池塘等水体的历史最高水位与观测场围栏的

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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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气象站观测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建、构筑物限高表 

（观测场海拔高度 65.3 米） 

与观测场围

栏的水平距

离（米） 

建、构筑物限高 日出、日落范围内建、构筑物限高 

相对高度

（米） 

海拔高度（米） 相对高度（米） 海拔高度（米） 

50—100 5.0—10.0 70.3—75.3 4.37—8.74 69.67—74.04 

100—200 10.0—20.0 75.3—85.3 8.74—17.48 74.04—82.78 

200—300 20.0—30.0 85.3—95.3 17.48—26.22 82.78—91.52 

300—400 30.0—40.0 95.3—105.3 26.22—34.96 91.52—100.26 

400—500 40.0—50.0 105.3—115.3 34.96—43.70 100.26—109 

500—600 50.0—60.0 115.3—125.3 43.70—52.44 109—117.74 

600—700 60.0—70.0 125.3—135.3 52.44—61.18 117.74—126.48 

700—800 70.0—80.0 135.3—145.3 61.18—69.92 126.48—135.22 

800—900 80.0—90.0 145.3—155.3 69.92—78.66 135.22—143.96 

900—1000 90.0—100.0 155.3—165.3 78.66—87.40 143.96—152.7 

表五 气象站观测场一般保护区范围建、构筑物限高表 

（观测场海拔高度 65.3 米） 

与观测场围栏的

水平距离（米） 

日出、日落方位范围内建、构筑物

限高 
其他方向建、构筑物限高 

 相对高度（米） 海拔高度（米） 
相对高度

（米） 

海拔高度

（米） 

1000—1500 87.4—131.1 152.7—196.4 —— —— 

1500—2000 131.1—174.8 196.4—240.1 —— —— 

2000— 174.8— 240.1— —— —— 

 

表六 GNSS/MET 水汽站探测、毫米波测云仪、地基微波辐射计、风廓线雷达气

象探测站的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台站类型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GNSS/MET 水

汽站探测 

远离高大建筑、树、水体、河滩、易积水地带和电磁干扰区(微波站、无线

电发射台、高压线穿越地带等)，其距离不小于 200m。应有 5-10°以上的

地平高度角卫星通视条件。避开铁路、公路等易产生振动的地点。 

毫米波测云

仪 

遮挡角应不超过 85° 

地基微波辐

射计 

2km 以内一个方向上遮挡角应不超过 5°其余方向遮挡角应不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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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廓线雷达 

风廓线雷达站周边不应有对雷达正常工作产生影响的干扰,包括障碍物对

雷达波束的遮挡、电磁辐射干扰等。不可避免的有源干扰造成的雷达接收

机灵敏度损失不应大于 1dB。风廓线雷达站周边建筑物、树木等对风廓线

雷达天线阵面遮蔽角,在雷达波束指向方位左右各 25 范围内,遮蔽角不应

大于 30°,范围外遮蔽角不应大于 40°。 

第三章 规划实施 

一、专项规划确定范围内的用地和建设项目须与本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

要求相协调，不得对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取气象探测信息造成影响。 

二、气象部门负责制订台站周边气象探测环境的控制标准，规划部门负责以

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划的具体标准规划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各类新建、扩

建、改建建设工程。由于新建探测设施而导致保护要求变化时，须及时报规划、

建设部门备案。 

三、对于专项规划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包括新建、

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如果有可能超过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规划部门在进

行审批时，应审查其是否已获得气象部门的书面同意。对于在核心保护区内的建

设项目，如果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规划部门予以规划，同时建设单位或

业主应将建设实施方案报气象部门备案。 

四、对于现状观测场四周 1000 米范围内干扰源体及不符合要求的障碍物，

气象主管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移除。 

五、本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经批准后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实施。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实施后，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改变。 

六、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日常巡查和监

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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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附图 

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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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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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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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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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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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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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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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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